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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科发〔2010〕13号


市科技局 市委宣传部 市科协
关于举办昆明市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各县（市）区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科技活动周自2001年国务院批准举办以来，到今年是第10次举办科技活动周，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是“十二五”即将起步的重要时期举办的科技活动周。为了办好2010年科技活动周，根据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关于转发<科技部 中宣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的通知》（云科法发〔2010〕10号）精神，结合昆明市的实际，现将做好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市委九届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任务和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要求，以“四创两争”为抓手，以提升经济品质、文化品质、环境品质、制度品质、生活品质、安全品质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企业、科技惠及民生、科技进社区等科技活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积极推进“进位争先、提速增量、富民强市”跨越式发展，将昆明建设成为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步为标志，协调发展的实力之城、魅力之城、生态之城、活力之城、宜居之城、平安之城、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化门户和桥头堡城市。

二、活动主题

携手建设创新型城市，助推昆明和谐发展

三、活动时间

5月15日—5月21日

四、组织机构

成立昆明市2010年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及组委会办公室。

组长单位：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盘龙区人民政府。

成员单位：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组成：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市科协科普部，盘龙区科技局、区委宣传部、区科协。

五、主要内容

本届科技活动周将围绕“携手建设创新型城市，助推昆明和谐发展”的主题，坚持科学发展观，以鼓励自主创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为指导思想，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为服务内容，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服务宗旨，以突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为主线，以建设创新型城市和贯彻落实昆明市贯彻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和“四创两争”的工作任务为重点，开展科技惠及民生、保护生态环境、打造品质春城等系列活动，着力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在科技活动中践行科学发展观，让科技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形成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一）精心策划，认真组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

今年是自科技活动周举办以来的第10个科技活动周，各级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的集中宣传活动，确保启动仪式的顺利进行。

市级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5日上午9：30分在东风广场举行昆明市暨盘龙区2010年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由市科技局、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和盘龙区人民政府主办，盘龙区科技局、区委宣传部、区科协承办。

启动仪式的主要内容有市、区领导发表讲话，参加启动仪式的领导向“昆明市精品科普基地”授牌、盘龙区“科技进步奖”和“优秀专业人才”颁奖；启动仪式上，市、区两级共同组织开展2010年科技活动周大型科普游园活动。

（二）重点活动

1.政策宣传行动。市、县（市）区各级单位、部门要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要求，加大科学发展观宣传力度；广泛向企业、农村宣传科技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科技政策，运用科技政策勤劳致富；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本部门、本单位开展依法行政、实施阳光政务、推行阳光政府四项制度等人民群众关心的党的方针、政策问题，切实改变机关作风，公开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流程、阳光政务、服务承诺等相关信息，切实为广大人民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形成以实际行动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服务民众的良好工作局面。
2.科技创新行动。围绕建设创新型城市和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昆明市贯彻建设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认真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各级各部门要以八大科技创新行动为重点的系列宣传，反映各级各部门在实施八大重点科技创新行动工作中的主要成效，将科技创新的意识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让全社会、全市在参与“四创两争”的具体行动中理解科技创新、享受科技进步所得到的实惠。

3.低碳生活、低碳城市展示行动。将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纳入科技活动周的重要内容，重点围绕“四创两争”的中心工作，特别是要结合100年不遇的大旱，要深入宣传节水农业和滴灌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等节水技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深入开展以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汽车宣传、争创中国人居环境奖和联合国人居奖为主要内容的科技宣传行动。市、县（市）区各级单位要组织开展节能减排与新能源汽车宣传、城乡园林绿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精品科普基地、环保型科普公园宣传、改善人居环境的科技宣传及“四创两争”等宣传活动，在公众生活实践中牢固树立环保、节能减排意识，引导公众形成科学、绿色的消费观念，减少能量的耗用，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水、节油、节气，从点滴做起，养成科学、文明的消费方式，推动“四创两争”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工作。

4.科技服务企业行动。围绕建设创新型城市和贯彻创新型云南行动计划方案，以市科技局、市委组织部等14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科技特派员科技创业行动的意见》为重点，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企业活动，发文单位要认真研究，将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意见的各项内容落实到企业、落实到农户，让企业、农户得到科技进步的实惠。

市、县（市）区各级单位要以举办专题讲座、论坛、科技培训等各种形式，组织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科技特派员走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农户等，了解企业、农村的科技需求，特别是在农业的节水、滴灌技术、无土栽培技术等节能、节水技术，在大旱之年夺取丰收的各项技术措施，特别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多种形式展示科技创新成果，促进全社会更高水平的科技创新行动，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向全社会展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5.科技成果惠及民生展示行动。组织开展科技下乡，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的惠民政策，将城市的先进文化、科技成果、医药卫生送进农村、送到农民手中；大力开展城乡一体化工作的宣传工作，提高城镇、农村人群科学素养；围绕构建和谐社会，开展科技进社区、医疗卫生进社区和平安社区创建活动，面向社区居民宣传科技创新成果，宣传日常生活中所蕴涵的科学方法，提高公众对科技知识的兴趣；围绕贫困落后地区的现状，了解农村对科技的需求，开展绿色光亮工程，让绿色光亮走进农村，给农村兄弟带来实惠的科技先导作用；广泛宣传以建设一批以人饮解困的小坝塘、小水池、小水窖 等“五小水利”为主要内容的生存水利和以农业节水灌溉工程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水利的重要作用，为调动农民群众抗旱自救提供科技支撑，为扭转我市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的被动局面打下前期工作基础，促进农村运用科技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能力，提高农民科学素质。
6.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行动。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科协、团市委等单位要组织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面向未成年人开放、“大手拉小手科技传播行动”、青少年科普校园行、知识产权进校园等行动；从50家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试点单位中选择开展青少年科技创新较好、有展示效果的试点单位参加启动仪式，向广大青少年、市民展示青少年经过几年的实践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以多种形式激励青少年科技创新，使其逐步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了解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路线和方法，提高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为培养科技创新后备人才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六、职责分工及相关要求

1.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负责启动仪式的组织协调工作，组织市级相关单位参加科普游园活动。

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负责邀请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2.盘龙区人民政府负责启动仪式现场的布置、安全保卫、车辆停放及文艺演出等工作，负责邀请区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出席启动仪式，组织盘龙区相关单位参加科普游园活动。

3. 各县（市）区科技局、宣传部、科协要根据当地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抓住100年不遇的大旱，进一步创新工作内容、形式和实现手段，大力宣传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制定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

4. 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要围绕活动主题，按照本部门工作职能，突出重点，制定出体现部门行业特点的活动方案，并认真抓好落实；有条件的科普教育基地、精品科普基地、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环保型科普公园应向社会免费开放。

5.市属各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提高宣传的质量和广度，安排记者对重点活动进行随行跟踪采访和对科技活动的各项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要集中做好科技活动周期间的新闻报道。

6在科技活动周期间要强化安全意识，制定安全工作方案，确保活动顺利开展。

七、其他事项

1. 4月５日前，市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市）区科技局、青少年科技创新实验室试点单位将2010年科技活动周筹办方案和重要活动项目表送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2. 4月20日前，各县（市）区科技局填写县（市）区《2009年科技活动周指南汇总表》，并送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3. 5月27日前，各相关单位将科技活动周总结（纸质文件及电子版各1份）、10-15幅活动图片资料及相关声像资料送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4.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   李国全  刘立国

联系电话（传真）：3134628

市委宣传部宣传处  李朝辉

联系电话（传真）：3196294

市科协科普部       苏耘

联系电话（传真）：3149179

附件：

1.2010年科技活动周重要活动项目表
2.县（市）区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指南汇总表

3.省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科协《关于转发<科技部 中宣部 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的通知》

昆明市科学技术局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

昆明市科学技术协会

二○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1

2010年科技活动周重要活动项目表
（单位盖章）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主管部门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活动经费
	

	活动拟参加人数
	

	项

目

简

介


	（主要活动内容、方式、参加的工作人员、宣传方式）




请按要求填写表格（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各1份），每项活动填1张表，并于4月4日前送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17号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

联系人：李国全，刘立国； 电话（传真）：3134628;电子邮箱：kjhdz917@163.com; qq：843934584。
附件2

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指南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填报人：　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时间
	地点
	活动内容
	承办单位
	联系人
	电话

	
	
	
	
	
	
	

	
	
	
	
	
	
	

	
	
	
	
	
	
	

	
	
	
	
	
	
	

	
	
	
	
	
	
	

	
	
	
	
	
	
	

	
	
	
	
	
	
	

	
	
	
	
	
	
	

	
	
	
	
	
	
	

	
	
	
	
	
	
	

	
	
	
	
	
	
	

	
	
	
	
	
	
	


1.请用Excell格式制作活动指南汇总表，用于编印昆明市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指南；

  　2.请按要求填写表格（纸质文件和电子文档各1份），4月20日前送市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地址：昆明市东风东路17号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 ；
⒊联系人：联系人：李国全，刘立国； 电话（传真）：3134628，电子邮箱：kjhdz917@163.com； qq：843934584。
附件3

关于转发《科技部 中宣部 中国科协
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的通知

各州（市）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省直有关部门，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各有关单位：
科技活动周自2001年国务院批准举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9次，2010年科技活动周是在“十一五”最后一年，“十二五”即将起步的重要时期举办的第10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科技活动。为了办好2010年科技活动周，现将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国科发政[2010]105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围绕主题，精心策划
本届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5日——21日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将继续以“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主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重突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这一主线，针对当前社会热点和群众的实际需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重点做好科技服务经济发展、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科技惠及民生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系列活动。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把办好科技活动周作为加快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行动，紧紧围绕主题和重点精心策划，切实发挥科技活动周在全省科普工作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在全省掀起科学技术普及的新高潮。
二、广泛动员，精心组织
各地各部门要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学习科学发展观的重点实践活动，作为推动科技支撑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作为集中展示科普能力和动员全社会参与科普活动的有效平台，做到广泛动员，精心组织。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既注重发挥政府各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的作用，更要充分发挥科协组织科普工作主要社会力量的作用，集成社会科普资源，以发挥科技界的优势和作用为重点，组织各科普教育基地、学校和各级科协团体，通过科普作品展示、科研单位和高校向公众开放、科普志愿者行动等多种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三、突出特色，搞好宣传
各地各部门要在《通知》精神的指导下，根据当地党委、政府的重大工作和战略部署，结合当地实际，尤其结合我省遭受到100年一遇的严重旱灾，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实际，认真做好科技抗旱工作。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充分体现部门行业特点和不同地域特色。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举办科技讲座、科普展览、发放科普读物等活动；开展科技下乡，帮扶偏远贫困地区学校建立图书室、电脑教室、科技创新操作室等推广普及活动，切实为“三农”服务；要组织医疗卫生进社区、进农村活动，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生活意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切实把科技活动周办成既受群众欢迎，又被党委政府认可的科普盛会。同时，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安全工作，使各项活动既热烈又有序。
宣传工作是决定科技活动周影响力和成效的关键。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度报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科技支撑发展和服务民生的生动实践。切实把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与宣传创新型国家和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不断扩大科技活动周的影响，使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深入人心。
四、其它事项
各地各部门要做好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总结，于4月5日前，将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筹办方案和重要活动项目报省科技厅；6月7日前，将科技活动周总结和相关声像资料报省科技厅。该项工作，请各州市科技局牵头，会同当地党委宣传部、科协共同完成。
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    王乔忠   
电话（ 传真）：0871-3140330
省委宣传部宣教处    江云华     
电话（传真）：0871-3992106   
省科协科普部     韩英        
电话：0871-3103834       传真：0871-3138613
附件：1. 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2. 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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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举办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通知

国科发政〔2010〕1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科技厅（委、局）、党委宣传部、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党委宣传部、科协，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各有关单位：
自2001年国务院批准举办科技活动周以来，科技活动周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群众的需求，连续举办了9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活动，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欢迎和认可。2010年科技活动周是在“十一五”最后一年，“十二五”即将起步的重要时期举办的第10次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本届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15日——21日举办，主题是“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切实做好本届科技活动周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把办好科技活动周作为加快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际行动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谋求经济长远发展主动权、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温家宝总理指出，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技工作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要求，加强自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振兴，引领可持续发展，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生。科学普及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成为促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组织工作，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科技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宣传科技方针政策，让人民群众通过自身感受和亲身体验，更加理解创新、支持创新、参与创新，营造加快推动自主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
二、精心策划，使科技活动周成为引导全国科普工作的示范活动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本届科技活动周要广泛宣传以钱学森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追求真理而甘于寂寞、埋头苦干、无私奉献的科学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怀，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要统筹资源，组织和动员各方力量，紧紧围绕“携手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主题，突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健康”，针对当前社会热点和群众的实际需求，重点做好科技服务经济发展、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科技惠及民生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系列活动。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科技活动，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科普产品和服务，发挥科技活动周在全国科普工作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在全国掀起科学技术普及的新高潮。
三、统筹协调，让科技活动周更加富有实效、更加深入人心
各地各部门要紧扣主题、突出重点、精心组织、发挥优势、加强协调，把举办科技活动周作为科技支撑经济发展和惠及民生、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党委宣传部门、科协组织要充分利用各地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的工作机制，统筹部署，密切配合，集成资源，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办出特色。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加大对科技活动周的宣传报道力度，深入基层，深度报道，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科技支撑发展和服务民生的成功经验和鲜活事例。
四、周密组织，确保本届科技活动周顺利举办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技活动周的安全工作，按照有关大型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积极做好各种大型活动的申报、审批和备案工作。各有关活动的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要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认真制订科技活动周的安全保卫方案及应急预案，使安全保卫工作做到组织落实、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为集成各地各部门的活动资源，更有效地向公众和媒体宣传、介绍2010年科技活动周，请各地各部门于4月10日前，将2010年科技活动周的筹办方案和重点活动项目报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备案。科技活动周结束后，各地各部门要对本届科技活动周的举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对活动的组织实施、主要内容、活动成效、典型案例等进行认真分析和梳理。各地由科技厅（委、局）牵头，会同当地党委宣传部和科协，形成2010年科技活动周总结报告，连同有关声像资料，于6月30日前报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
科技活动周组委会办公室联系方式：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   许佳军   李永葳
联系电话：010－58881781   58881720
传    真：58881783   58881766
中宣部宣教局  曾建立
联系电话：010－63094459
传    真：83087794
中国科协普及部  夏瑞军  王春林
联系电话：010－68571988
传    真：68571886
附件：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
 

科技部   中宣部  中国科协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附件2：

2010年科技活动周活动项目备案表
	项目名称
	

	主办单位
	
	主管部门
	

	举办地点
	
	举办时间
	

	项目负责人
	
	联系人
	

	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活动经费
	

	拟参加人数
	

	项
目
简
介

	（主要活动内容、方式、参加人员、宣传方式）



主题词：科技  活动周△  通知
	抄送：省科技厅、省委组织部、省科协，市委办公厅、市人大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

	昆明市科学技术局                 2010年4月1日印发


    — 22 —
— 1 —

